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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监督检查

专项监督检查

抽查

专案调查

公民、法人及

其他组织举报

依规范程序，

由上级粮食行

政主管部门交

办、下级粮食

行政主管部门

报请、其他上

级机关交办、

有关部门移送

的检查事项。

执法督查等科室，提出开展

监督检查或受理举报事项

的实施方案。

报分管领导审批或

案审委员会审批同

意。

审批不同意。不得

擅自进行监督检查

审批同意。由内设监督检查机构实施监

督检查（每个检查组不少于 2 人）

发现违反粮食流通法律法规等违法问题 没有发现违法问题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移交其他部门处理 结束现场检查

提出监督检查报告书（内容应包括：被检查对象名称、检查

日期、检查的原因、项目、发现的主要问题、处理意见等。）

跟踪监督检查处理意见、建议或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

将监督检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及时归档备查

简要提示

简易程序：指对违法

事实清楚，情节简单，

证据确凿并有法定依

据，对个体工商户处以

50 元以下、对法人或

其 他经 济 组织 处 以

1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

警告的行政处罚，适用

简易程序。

一般程序：指对违法

案情较重，违法事实须

进一步调查取证，处罚

较重或在社会上影响

较大的案件适用一般

程序。

调查取证：行政机关

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

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

两人，并应当向当事人

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

件。当事人或者有关人

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，

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，

不得阻挠。询问或者检

查应当制作笔录。

当场处罚


